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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案例

黄某为“弃婴”落户

属违法行为

在本案中，收养弃婴应当符
合法定程序及所在地的相关规
定,凡1999年4月1日后，收养人符
合《收养法》规定的收养条件的，
收养人持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
村（居）民委员会确认的《捡拾弃
婴（儿童）情况证明》、街道办事
处审核并出具的《子女情况证
明》、发现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捡
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和《广
东省社会福利机构接收弃婴

（童）审批表》到发现地的社会福
利机构办理入院登记手续，民政
部门给予办理收养登记，公安部
门给予办理常住城镇居民家庭
户口手续。

如果收养人私下抱养或者

捡拾弃婴，未经依法登记，则由
抱养人户口所在地的街、镇民政
部门动员其将弃婴、儿童送当地
公安派出所，由公安部门将弃
婴、儿童送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并给予办理市儿童福利院常住
城镇居民集体户口手续。

本案件中，当事人黄某未征
得妻子橙女士同意，通过其他渠
道，单方为弃婴落户，违反了《中
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关于
夫妻共同收养子女应当共同到
收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的条款，
属于违法行为。收养关系当事人
弄虚作假骗取收养登记的，收养
登记机关应当撤销登记、收缴收
养登记证证明。

“出轨”不等于重婚

但黄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长期与他人保持不正当男
女关系，并生育一女的行为，并
不构成重婚罪。根据我国刑法
关于重婚罪的定义，重婚罪是
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
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
为，亦即男女双方以再结婚为
前提，是一种侵害在先的婚姻
关系，违背公序良俗、有伤风化
的违法行为。黄某与女同事长
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的状
态，因双方并未结婚，如果符合
同居（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在一起，并居于长期的、稳定的
生活状态）的要件，则认定为非
法同居，如果其婚外情存续时
间及严重程度达不到同居的标
准，顶多视为偶发性的婚外性

行为，俗称“出轨”。非婚生子
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
任何人不应加以危害和歧视。毕
竟，孩子是无辜的。

橙女士可要求

重新分割财产

当事人橙女士在离婚分割
财产时，做出了自愿将房产让予
对方的意思表示，其目的是建立
在保障亲生子女权益的基础之
上，当事人黄某不履行夫妻互相
忠实的义务，保持婚外情并生育
私生女，并且让橙女士在不明真
相并违背真实意思的前提下抚
养了私生女，在协议离婚时错误
地作出了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
黄某存在一定程度的欺诈，不但
给橙女士造成极大的物质和精
神损害，也严重侵害了橙女士亲
生子女的合法权益（毕竟，私生
子与婚生子享有同等权利，私生
子在一定程度上会侵占婚生子
本应享有的将来继承父母房产
的份额）。

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8条和第9条的规定，离婚协议中
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
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
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
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男女双方协议离
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
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
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
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
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
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
讼请求。橙女士可以遭受欺诈为
由，在协议离婚生效后一年内请
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婆婆“领养弃婴”

丈夫如获至宝

二十多年前，橙女士（化名）
与男子黄某（化名）结为夫妻，两
人育有一女名叫蓝蓝（化名），生
活平淡幸福。然而十年前的一
天，有“爱心”的婆婆抱回家一名
新生女婴，婆婆说，这是被她捡
到的弃婴，要求儿子儿媳行善收
养、视如己出。

最初，橙女士因自己想生二
胎（当地政策允许）就予以拒绝，
但黄某却表现的很喜欢这个“弃
婴”，当成宝贝一样，极力劝说，
主张先收养了孩子再说。无奈之
下，橙女士同意收养，并给女婴
起名为黄青。

在此期间，橙女士一直不知
道女婴真正的出身来历，直到
2011年初，橙女士准备生第二胎，
但是黄某却瞒着橙女士拿着橙
女士为生二胎办好的准生证为
黄青上了户口，并由此导致橙女
士无法生育第二胎。

“弃婴”改名引起纠纷

夫妻离婚

这时候，橙女士隐约感觉
到，实际上黄某一家大小事都不
与自己商量，没有把自己当家里
人看待，也不尊重自己。

而且，小孩原用名“黄青”是

橙女士起的，但黄某偷偷上户口
时改为了黄紫。后来橙女士才知
道这个名字是其亲生母亲所起。
所以黄某才拒不理会橙女士对
于孩子改名的要求。

在橙女士看来，黄某时常无
理取闹，挑起矛盾吵架，让双方
觉得小两口的日子没法过下去
了。就这样，橙女士和黄某最终
在2013年办理了离婚登记，结束
了夫妻关系。

获知真相橙女士怒告前夫

然而，离婚后一次偶然的机

会，橙女士获悉这样的事实：黄
某在10年前长期与女同事保持不
正当男女关系，并且生下女孩

（黄紫），这期间，该女同事和另
一个男人结婚生子，因此女孩被
以“弃婴”的身份，交给了橙女士
抚养。

在橙女士和黄某离婚后，那
名女同事也离婚并与黄某结婚。
于是，这两人重组了家庭，黄紫
和亲妈生活在了一起，而橙女士
的情敌又成了女儿蓝蓝的后妈。

橙女士认为，黄某及其女同
事的行为深深伤害了两个家庭。

黄某不忠于婚姻，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出轨并育有孩子。更恶劣
的是黄某还伙同其家人欺骗橙
女士抚养黄紫长达5年之久，橙女
士用于黄紫的生活、教育等费用
超过10万元。橙女士和黄某离婚
时，橙女士考虑到给自己的亲生
女儿蓝蓝一个保障，把所有房产
都分割给了黄某，黄某也承诺将
来的房子归蓝蓝。但黄某的行
为，让她认识到这根本不可能实
现双方当初财产分割的目的。黄
某的行为严重伤害了橙女士，理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于是知
道真相后，她一纸诉状将黄某告
上法庭，以求公道。

黄某须赔偿前妻精神损失

广州市花都区法院审理后
认为，黄某在原被告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与他人生育一女，严重违
反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且黄某
对橙女士隐瞒该事实，导致橙女
士误对其私生女进行了抚养。黄
某的行为，一方面侵害了橙女士
的人格权，使其遭受了一定的精
神痛苦，另一方面使其遭受了抚
养费损失。故此，黄某应对橙女
士的精神损害及经济损失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最后法官酌定判
决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3万元和抚养费1 . 71万元。

据《南方日报》

父亲意外去世
百万股票难继承

2015年3月，马先生的父
亲在上楼梯时意外摔倒去
世。今年8月，马先生发现父
亲股票账户里面有229万多
元现金，但是老人已经去世，
账户名、密码他并不知道。

证券公司要求他出具二
人是父子关系，且马先生是
唯一继承人的公证书，才可
以提取余额。

2016年10月18日，马先生
拿着千辛万苦办下来的公证
书又来到证券公司，结果发现
父亲名下的这笔资产他还是
取不出来。因为在马先生办理
公证书这个过程中，有人使用
这个账户进行了几十万的交
易，虽然钱没有损失，但是由
于无法查出操作者是谁。证券
公司便将账户冻结，并拒绝了
马先生将钱取出的要求。

不排除资产权属纠纷

经过交涉，证券公司将
账户的管理权交给了马先
生，并给马先生出具了一份
书面回复。

“……发现自老人去世
以来，老人的账户中仍存在
资金转账及股票交易记录，
且您作为该账户唯一继承人
明确表示并不知道老人账户
的股票交易密码和资金转账
密码，对老人账户内股票交
易、资金转账及实际操作人
情况并不知晓，与账户相关
联的银行卡也没在你的手
中；公证书也未对此情况进
行说明。鉴于上述实际情况，
我部认为老人的账户存在被
盗用或被其他人操作、借用
的可能性，不排除存在资产
权属纠纷的可能……为避免
日后引发资产权属纠纷，我
们建议您通过司法途径办理
司法确权。”
律师分析：

证券公司无权干涉

马先生的法定继承权

公证书是应当事人申
请，由国家公证机关做出认
定的一种法律文书，经过公
证过的事实，即使在人民法
院审理过程当中，一般都作
为有效证据直接予以采纳。
当事人已经有公证处开具的
公证书来证明自己是遗产的
唯一继承人，那么证券公司
就应当对遗产继承积极配
合，即便有人在老人去世后
操作过账户交易，也并不影
响马先生的合法继承权。

对于证券公司回复中的
司法确权的建议，律师表示
这个建议在实践中很难操
作。到法院进行司法确权，就
是让法院来认定这笔钱是谁
的。先不说公证书已经证明
了马先生的继承权，就司法
确权来说，需要有明确的被
告，是在双方对于这笔钱有
纠纷的情况下到法院来认
定。马先生首先不知道是谁
操作过这个账户，他自己又
是独生子女，在这笔钱上与
别人没有纠纷，让他去法院
确权，根本找不到被告。

据《辽沈晚报》

养弃婴5年方知是丈夫私生女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不按照
判决还钱。

刑法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
生效的法律文书罪，情节严重的
将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
判刑前提是借钱不还，债权人到
法院起诉后由人民法院判决；如
果债务人拒不还钱，债权人可以
提供被执行人有财产而不还钱的
证据，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借钱不还”型诈骗，借款就
不准备还。

“借钱不还”型诈骗，即借贷
式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
相的欺骗方法，通过借贷的形式，
骗取公私财物的诈骗方式。《刑
法》对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信用卡逾期不还，包括借卡
刷钱不还的。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
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
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刑法》对数额特别巨大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据找法网

婚外生女不算重婚
离婚欺诈可以求偿

广州的橙女士一直以为是夫妻性格不合，才导致自己离
婚，然而没想到，前夫在她眼皮底下出轨，并且以领养“弃婴”为
名，将私生女交给她抚养，隐瞒长达5年。

民间借贷中，一般处理方式
是债权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
欠款，很少会触犯刑法，承担刑
事责任，但是有些时候，借钱不
还就有可能会坐牢。

三种钱不能欠
否则会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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